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25號

原      告  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饒世湛  

訴訟代理人  楊上德律師

被      告  陳惟龍  

訴訟代理人  李臻雅律師

            鄭皓軒律師

            陳怡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9,4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9,40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

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對監察人提

起訴訟者，股東會得於董事外另行選任代表公司為訴訟之

人；股東會決議對於董事、監察人提起訴訟時，公司應自決

議之日起30日內提起之，公司法第212條、第213條、第225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訴訟，不論

公司為原告或被告，除法律別有規定、股東會另選代表公司

為訴訟之人，或少數股東依同法第214條第2項規定為公司提

起訴訟外，即應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起訴或應訴。」有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196號裁定意旨可供參酌。次按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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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

察人。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

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

長。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

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公司法第213條規

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證券交易法（下

稱證交法）第14條之4第1至4項亦有規定。查被告為原告之

獨立董事，原告民國113年5月31日113年度股東常會第三案

決議照案通過「(前略）請公司依法對陳獨董（即被告）提

起訴訟，賠償公司損失」(本院卷一第59頁)。而原告設置審

計委員會，獨立董事為饒世湛、被告、陳淑娟、張振芳等4

人，經原告以113年6月18日第四屆審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

議由獨立董事饒世湛代表公司對被告提起訴訟，有原告113

年6月25日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上揭股東常

會、審計委員會會議議事錄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55、5

7至60、61至64頁)。本件核屬公司法第213條所定公司與董

事間訴訟，依前揭說明，本件於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30日內

之113年6月28日(本院卷一第11頁)，由獨立董事饒世湛代表

原告對被告為訴訟行為，應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為原告公司之獨立董事，與原告間有委任關係。被告在

原告112年2月23日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下稱系爭董

事會），提出原告有於112年2月14日有召開董事會「會前

會」之問題，經原告董事長魏啟林及其他公司人員一再澄清

並無召集、通知或主持「會前會」，竟於會後自112年3月28

日起，以獨立董事身分對原告進行調查(下稱系爭事務)，並

自行聘請禾和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協助辦理系爭事務。嗣被

告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規定，以11

2年6月9日函檢附該事務所請款單暨律師工作時數表，通知

原告負擔法律服務費用新臺幣（下同）55萬元，經原告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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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30萬元而清償之。

(二)惟原告未於系爭董事會前召開「會前會」，縱有個別董事於

系爭董事會前私下交流意見，亦非法所禁止，被告無必要進

行調查。且被告作為獨立董事，權限如監察人，依公司法第

218條規定，僅得「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

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竟

於執行系爭事務過程中，進行審問公司人員、強索公司錄影

資料、調取會議室使用資料等作業，所為不在證交法第14條

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18條之調查權及資訊請求權範圍，

所生費用非屬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必要範圍。被告無正當

理由、逾越獨立董事權限而執行系爭事務，所生上揭30萬元

費用應由被告自行負擔，竟向原告請款，將自己應負擔費用

轉嫁由原告負擔，使自己受有免付費用之利益，有違反公司

負責人忠實執行業務義務，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過

失，原告誤信為自己事務而管理，致原告財產受有損害，原

告得擇一依民法第544條、民法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

條第1項、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

第179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或返還30萬元。

(三)另被告執行系爭事務所為上述三項作業，經媒體報導，使原

告交易相對人、投資大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致原

告商譽（法人名譽及信用）受損，且有故意過失之責，原告

得擇一依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及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民法

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170萬元。

(四)爰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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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一)被告有必要執行系爭事務，相關費用亦有必要。因原告公司

於112年2月14日利用公司會議室等設備，邀請公司經理人、

部分董事(即五位人旺法人代表：魏啟林、蔡紹中、陳正

林、施正峯、楊承義)、部分獨立董事(即兩位人旺推薦的獨

立董事：陳淑娟、饒世湛)與會討論，已非個別董事私下交

換意見，而是利用公司行政資源，召集特定董事開會之程

序，可見原告確有召開系争董事會「會前會」，而以此不透

明會議進行協商，由蔡紹中決議撤換國票創投董事長，原告

公司及副董事長蔡紹中恐有違反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20條第2項第2款、第53條及產金分離三原則。被告認為此

事必要詳加調查，並應先由原告公司內控、總稽核負責調查

之，以符分工，但被告多次在董事會開會期間要求原告公司

內控、總稽核進行調查未果，於此情形下，被告作為原告公

司之獨立董事，有行使獨立董事監督權責之必要。被告為釐

清爭議事實，確保原告公司符合法治，並善盡獨立董事之義

務，維護股東之利益，始調查原告公司及特定董事有無這背

法令情事。被告為確保法律專業知識之正確性，依證交法第

14條之2第3項委任律師協助辦理，所生費用屬證交法第14條

之2第3項、第14條之4第4項、公司法第218條所定行使獨立

董事調查權之必要費用，自應由公司負擔。

(二)否認有侵害商譽行為、否認原告受有商譽損害。本件被告依

法行使獨立董事調查權，維護公司治理合法性，從未對外發

表任何言論，媒體報導是否對原告公司造成名譽權損害，與

被告無關。況媒體不實報導涉渲染、誇大其辭，應由該媒體

或其消息來源負責，不能將損害歸責於被告。

(三)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三、不爭執事項：原告主張被告為其獨立董事，曾在系爭董事會

質疑「會前會」問題後，以獨立董事身分進行調查，執行系

爭事務期間要求原告提供監視器及會議室資料、訪談公司人

員，嗣持禾和國際法律事務所之律師工作時數、帳單資料向

原告請款，經原告議價而清償30萬元等語，被告並無爭執，

且有原告公司登記資料、113年5月31日113年度股東常會議

事錄、被告112年6月9日請款函及律師事務所請款單暨律師

工作時數表(本院卷第186、187頁)、原告112年8月29日採購

比價議價紀錄單等件在卷可佐，堪予採認。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有關舉證責任：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而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

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於

受利益人因他人給付而得利之情形，係指給付目的之欠缺，

自始無給付目的、給付目的不達，均屬之。」有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3158號判決意旨可參。另民法第540條規定：

「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

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第541條第1項規定：「受任

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

委任人。」第546條第2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負

擔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得

請求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第544條規定：「受任人因處

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

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而「公司法第8條第1項及第23條第

1項規定，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18條之1規定，董事發現公司有

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向監察人報告。且董事為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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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公司法第202條復明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

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

之。若董事缺乏應有資訊，將無法及時促使監察人行使權

利，亦無法於董事會作成適當之判斷及決策。是董事為善盡

上開義務，自應賦予其對公司有資訊請求權，此乃董事執行

職務所附隨之監督權能，而屬當然之法理。又董事之資訊請

求權既係附隨於受託義務所生，而與股東權行使無涉，其所

得請求查閱、抄錄之資訊範圍，當非以公司法第210條規定

者為限，惟仍應與其履行執行職務相關，本於正當、合理之

目的所必要者，且應就取得之公司資訊本於忠實及注意義務

為合理使用，並盡相關保密義務，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

為，而公司除能舉證證明該資訊與董事之執行業務無涉或已

無必要，或董事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的者

外，不得拒絕提供。」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

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準此，獨立董事於執行職務之資訊請求

權暨係附隨於受託義務所生，應與履行執行職務相關，本於

正當、合理之目的所必要者，並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向

公司報告，將收取之資料交付於公司，其處理委任事務始符

民法第540條、第541條第1項之旨。先予說明。

　2.查原告主張被告請款之律師費用非屬必要費用，被告執行系

爭事務並致原告商譽受損等語(本院卷一第308至313頁)，被

告均否認之。依上揭舉證責任規定，應由被告就其執行職務

合於委任本旨及費用必要性等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由原告

就其商譽受損害、損害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有利

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有關律師酬金30萬元：

　1.原告主張被告所為逾權且非必要，無由請款等語，被告否認

之，辯稱因疑有人召開系争董事會「會前會」不法干涉公司

治理情事，始為必要調查，以維公司治理正常運作等語，並

提出陳冠舟112年2月14日電子郵件、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112年2月14日會議室預約紀錄、Telegram群組「團結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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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對話截圖、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陳惟龍

112年2月24日檢舉函及其附件、112年3月1日補充檢舉理由

函及其附件為證。經查，

 (1)上揭陳冠舟112年2月14日電子郵件提及「楊董事來電告知早

上有開了一個董事會前會」(本院卷一第273頁)，核與訴外

人楊承羲即上文「楊董事」在系爭董事會自陳「（前略）所

以我打給陳冠舟董事請他（按訴外人陳冠如）RESIGN，這樣

就可以不需要在重訊揭露太多事情。（…被告：所以陳冠舟

董事MEMO的摘要內容都是真的吧？）是。」(本院卷一第99

頁下段)等語大致相符，且為兩造所未爭執者，可見楊承羲

肯認有此董事間聚會，且以「會前會」指稱。又Telegram群

組「團結必勝」對話截圖內容確有人提及「2/00 0000-0000

董事會會前會@國票1703，請問各位大大是否OK？」「ERIK

（即楊承羲）：我不在台灣，可視訊參加」「施正峰董事：

我OK！」「陳淑娟獨董：OKAY！」之詞(本院卷一第273、27

9頁)， 亦與112年2月14日1703會議室有預約會議並註記用

途為「董事長會議，9位」有所關連(本院卷一第277頁)，堪

認被告疑有其不知之董事間聚會，尚非子虛，不能遽認無釐

清之必要。雖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董事會討論已獲釐清等語

(本院卷第139頁)，但原告所陳之有關參與人員姓名（詳本

院卷二第139頁）並無上揭施正峰、陳淑娟，且查原告董事

長魏啟林在系爭會議陳述「（被告：為什麼由副董事長去徵

詢）總經理跟企劃處評估了之後，由我、副董事長跟總經理

做出了結論，委請副董事長徵楊董事的意願」，亦無提及有

施正峰、陳淑娟，堪認被告經系爭董事會後，仍有無法勾稽

之疑點，難認無調查之必要。

 (2)次查，被告固稱其行使職權而有必要請原告負擔專家費用，

得依證交法規定向原告請款，但依上揭說明可知，非一有調

查事由，即可任意作不必要之調查，有關費用之負擔，亦以

必要職務所生者為限。審諸被告112年6月9日請款函所提

「工作時數表」內容（本院卷一第186頁），112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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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記有2.5小時、「3人」、收費時數7.5小時，工作為

被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討論行使監察權之事」，

律師姓名僅記2人，收費數據卻以3人計算作7.5小時，有顯

然誤寫誤算之問題，超逾5小時部分並無必要，被告自應注

意剔除，不能請款，以免造成公司損害。又同日第二、三項

另記有被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撰擬獨立董事要求

行使監察權函文」、被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陳

德弘律師、李雅臻律師討論規劃查核流程、情境模擬及突發

狀況」之工作時數，核其內容與被告所疑系爭董事會「會前

會」問題之研議尚屬有關，此部分累計工作共20小時，本院

參酌證交法第14條之2立法理由「獨立董事若要善盡公司治

理之責，對公司事務做出獨立、客觀之判斷，宜另有其他專

業評估意見供其審酌，俾厚實其見解，有效監督公司的運作

和保護股東權益」許可獨立董事取得專業評估意見供其審

酌、厚實見解以行使職權之旨，衡酌全卷被告當時面臨之法

律問題與事實之複雜程度為中等，再參酌原告亦有委請律師

進行對應作業之同等待遇，認此部分以20小時為必要，俾供

被告釐清手上證據與系爭董事會有關人員陳詞之事實問題，

及如何行使職權之法律問題。就該20小時費用之請款，原告

主張涉及故意過失、逾權、無必要事務、無法律原因而為給

付、違反忠實義務、不法侵害財產權云云，均不可取，其依

上揭民法第544條、民法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第179

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

返還或賠償，為無理由。

 (3)次查，被告自認迄未將調查結果提出報告，亦未提交所獲資

料，更稱訪談內容不應該交給公司、拒絕把錄音交給公司等

語明確，有被告113年9月25日答辯狀(本院卷一第271頁)、

本院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6

頁)，可見上揭工作時數表自112年3月28日記有共16小時之4

名律師設計受詢問人問題清單項目開始後，被告迄未將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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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進行之狀況向公司報告，未將取得之訪談資料併其他持

有之調查資料交付於公司，則原告無從得知112年3月28日以

後有何工作目標及成果、有何證據資料及評價、有何調查結

論等事，暨各項調查作業之整體意義、關連性、必要性及價

值，均屬不明，其主張被告所為非執行必要業務，洵屬有

據，不能推認被告自112年3月28日起所生費用為執行業務之

必要費用。從而，原告清償30萬元後，主張有費用為不必

要，請求被告繳還之，依上揭民法第179條本文規定及說

明，核屬給付目的不達之不當得利類型，應認有理。

 (4)關於被告應返還之金額，查被告請款之律師工作時數數據共

計109.8小時，經剔除溢報2.5小時後，採認其中20小時費

用，而其他部分工作成果或資料因被告均未報告或提交，難

認所為有必要及費用有必要，已如上述，再審酌原告於被告

執行系爭事務期間，同時委請另家律師事務所費用之同一標

準（工作時數116.1小時，收費758,115元，本院卷一第508

頁），以平均每小時收費6,530元計算（元以下四捨五

入），本院認被告得請款金額為130,600元（計算式：6530

元*20小時=130,600元）。是原告給付超逾169,400元（計算

式：已付300,000-應付130,600=169,400）部分，為不必

要，並致被告受有無庸付費之利益，原告受有損害，其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被告返還之。

　2.依上，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69,400元，為有理由，應予許

可。許可部分，原告主張選擇合併之其餘請求權，即無再予

論述之必要，附予說明。因130,600元屬必要費用，原告逾1

69,400元範圍請求被告返還或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有關商譽受損170萬元：　

　　原告主張被告執行系爭事務及施以強硬行為後，共有如原證

21至25、原證40之媒體報導（報導日期介於112年4月7日、8

日、11日、112年7月12日間)，致原告交易相對人、投資大

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致原告商譽受損等語，固提

出原證21至25、原證40等6件媒體資料為佐(本院卷一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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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7、195至207、523頁)，但被告否認之，並以前詞置

辯。查原告113年5月31日11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第三案記載

案由為「請依法對陳惟龍獨立董事提起訴訟事」，其說明二

內容中，查無該提案股東就被告所為系爭事務涉及損害原告

名譽商譽之事實進行具體指陳(本院卷一第59頁)，無從憑認

當時有何商譽受損之事實。次查，原告固提出媒體報導6

件，主張報導內容負面，損害原告商譽等語，但原告就其有

何交易相對人、投資大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之具體

個案事實，並無舉證以其說，加以原告自認原證22、24有關

「把工讀生問到哭或發抖」內容係誤植，與被告調查行為無

關(本院卷第497、498頁)，可見此二報導內容有不盡確實之

問題，自難排除原告商譽受原證22、24特定不實內容影響之

因果關係中斷問題，更難認有何損害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況參酌原證21至25全文，不同記者文脈鋪陳近似，

原證21至25時間密接，且此等報導之記者均可以但均未曾向

關鍵當事人即被告採訪意見再將之補記至報導中，堪認各件

報導內容尚未完備，縱認原告商譽有如其主張之損害，係各

不完備報導所引起，仍不能認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是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商譽（法人名譽及信用，本院卷

一第47、48、313頁），難認有據，其依上揭法條請求被告

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聲請以鑑定方式調查受

損金額部分，本院既認無受損之具體事實或無相當因果關

係，該金額即無調查之必要，併予說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69,400

元，為有理由；其就該非定期給付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

3條規定，亦屬有理，均應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

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

權為假執行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裁判。原告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去依據，併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修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宇美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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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25號
原      告  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饒世湛  
訴訟代理人  楊上德律師
被      告  陳惟龍  
訴訟代理人  李臻雅律師
            鄭皓軒律師
            陳怡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9,4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9,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者，股東會得於董事外另行選任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股東會決議對於董事、監察人提起訴訟時，公司應自決議之日起30日內提起之，公司法第212條、第213條、第22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訴訟，不論公司為原告或被告，除法律別有規定、股東會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或少數股東依同法第214條第2項規定為公司提起訴訟外，即應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起訴或應訴。」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196號裁定意旨可供參酌。次按已依證券交易法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4條之4第1至4項亦有規定。查被告為原告之獨立董事，原告民國113年5月31日113年度股東常會第三案決議照案通過「(前略）請公司依法對陳獨董（即被告）提起訴訟，賠償公司損失」(本院卷一第59頁)。而原告設置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為饒世湛、被告、陳淑娟、張振芳等4人，經原告以113年6月18日第四屆審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議由獨立董事饒世湛代表公司對被告提起訴訟，有原告113年6月25日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上揭股東常會、審計委員會會議議事錄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55、57至60、61至64頁)。本件核屬公司法第213條所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依前揭說明，本件於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30日內之113年6月28日(本院卷一第11頁)，由獨立董事饒世湛代表原告對被告為訴訟行為，應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為原告公司之獨立董事，與原告間有委任關係。被告在原告112年2月23日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下稱系爭董事會），提出原告有於112年2月14日有召開董事會「會前會」之問題，經原告董事長魏啟林及其他公司人員一再澄清並無召集、通知或主持「會前會」，竟於會後自112年3月28日起，以獨立董事身分對原告進行調查(下稱系爭事務)，並自行聘請禾和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協助辦理系爭事務。嗣被告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規定，以112年6月9日函檢附該事務所請款單暨律師工作時數表，通知原告負擔法律服務費用新臺幣（下同）55萬元，經原告議價為30萬元而清償之。
(二)惟原告未於系爭董事會前召開「會前會」，縱有個別董事於系爭董事會前私下交流意見，亦非法所禁止，被告無必要進行調查。且被告作為獨立董事，權限如監察人，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僅得「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竟於執行系爭事務過程中，進行審問公司人員、強索公司錄影資料、調取會議室使用資料等作業，所為不在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18條之調查權及資訊請求權範圍，所生費用非屬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必要範圍。被告無正當理由、逾越獨立董事權限而執行系爭事務，所生上揭30萬元費用應由被告自行負擔，竟向原告請款，將自己應負擔費用轉嫁由原告負擔，使自己受有免付費用之利益，有違反公司負責人忠實執行業務義務，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過失，原告誤信為自己事務而管理，致原告財產受有損害，原告得擇一依民法第544條、民法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第179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或返還30萬元。
(三)另被告執行系爭事務所為上述三項作業，經媒體報導，使原告交易相對人、投資大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致原告商譽（法人名譽及信用）受損，且有故意過失之責，原告得擇一依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70萬元。
(四)爰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一)被告有必要執行系爭事務，相關費用亦有必要。因原告公司於112年2月14日利用公司會議室等設備，邀請公司經理人、部分董事(即五位人旺法人代表：魏啟林、蔡紹中、陳正林、施正峯、楊承義)、部分獨立董事(即兩位人旺推薦的獨立董事：陳淑娟、饒世湛)與會討論，已非個別董事私下交換意見，而是利用公司行政資源，召集特定董事開會之程序，可見原告確有召開系争董事會「會前會」，而以此不透明會議進行協商，由蔡紹中決議撤換國票創投董事長，原告公司及副董事長蔡紹中恐有違反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0條第2項第2款、第53條及產金分離三原則。被告認為此事必要詳加調查，並應先由原告公司內控、總稽核負責調查之，以符分工，但被告多次在董事會開會期間要求原告公司內控、總稽核進行調查未果，於此情形下，被告作為原告公司之獨立董事，有行使獨立董事監督權責之必要。被告為釐清爭議事實，確保原告公司符合法治，並善盡獨立董事之義務，維護股東之利益，始調查原告公司及特定董事有無這背法令情事。被告為確保法律專業知識之正確性，依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委任律師協助辦理，所生費用屬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第14條之4第4項、公司法第218條所定行使獨立董事調查權之必要費用，自應由公司負擔。
(二)否認有侵害商譽行為、否認原告受有商譽損害。本件被告依法行使獨立董事調查權，維護公司治理合法性，從未對外發表任何言論，媒體報導是否對原告公司造成名譽權損害，與被告無關。況媒體不實報導涉渲染、誇大其辭，應由該媒體或其消息來源負責，不能將損害歸責於被告。
(三)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原告主張被告為其獨立董事，曾在系爭董事會質疑「會前會」問題後，以獨立董事身分進行調查，執行系爭事務期間要求原告提供監視器及會議室資料、訪談公司人員，嗣持禾和國際法律事務所之律師工作時數、帳單資料向原告請款，經原告議價而清償30萬元等語，被告並無爭執，且有原告公司登記資料、113年5月31日113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被告112年6月9日請款函及律師事務所請款單暨律師工作時數表(本院卷第186、187頁)、原告112年8月29日採購比價議價紀錄單等件在卷可佐，堪予採認。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有關舉證責任：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而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於受利益人因他人給付而得利之情形，係指給付目的之欠缺，自始無給付目的、給付目的不達，均屬之。」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58號判決意旨可參。另民法第540條規定：「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第541條第1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第546條第2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負擔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得請求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第544條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而「公司法第8條第1項及第23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18條之1規定，董事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向監察人報告。且董事為董事會成員，公司法第202條復明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若董事缺乏應有資訊，將無法及時促使監察人行使權利，亦無法於董事會作成適當之判斷及決策。是董事為善盡上開義務，自應賦予其對公司有資訊請求權，此乃董事執行職務所附隨之監督權能，而屬當然之法理。又董事之資訊請求權既係附隨於受託義務所生，而與股東權行使無涉，其所得請求查閱、抄錄之資訊範圍，當非以公司法第210條規定者為限，惟仍應與其履行執行職務相關，本於正當、合理之目的所必要者，且應就取得之公司資訊本於忠實及注意義務為合理使用，並盡相關保密義務，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而公司除能舉證證明該資訊與董事之執行業務無涉或已無必要，或董事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的者外，不得拒絕提供。」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準此，獨立董事於執行職務之資訊請求權暨係附隨於受託義務所生，應與履行執行職務相關，本於正當、合理之目的所必要者，並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向公司報告，將收取之資料交付於公司，其處理委任事務始符民法第540條、第541條第1項之旨。先予說明。
　2.查原告主張被告請款之律師費用非屬必要費用，被告執行系爭事務並致原告商譽受損等語(本院卷一第308至313頁)，被告均否認之。依上揭舉證責任規定，應由被告就其執行職務合於委任本旨及費用必要性等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由原告就其商譽受損害、損害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有關律師酬金30萬元：
　1.原告主張被告所為逾權且非必要，無由請款等語，被告否認之，辯稱因疑有人召開系争董事會「會前會」不法干涉公司治理情事，始為必要調查，以維公司治理正常運作等語，並提出陳冠舟112年2月14日電子郵件、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14日會議室預約紀錄、Telegram群組「團結必勝」對話截圖、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陳惟龍112年2月24日檢舉函及其附件、112年3月1日補充檢舉理由函及其附件為證。經查，
 (1)上揭陳冠舟112年2月14日電子郵件提及「楊董事來電告知早上有開了一個董事會前會」(本院卷一第273頁)，核與訴外人楊承羲即上文「楊董事」在系爭董事會自陳「（前略）所以我打給陳冠舟董事請他（按訴外人陳冠如）RESIGN，這樣就可以不需要在重訊揭露太多事情。（…被告：所以陳冠舟董事MEMO的摘要內容都是真的吧？）是。」(本院卷一第99頁下段)等語大致相符，且為兩造所未爭執者，可見楊承羲肯認有此董事間聚會，且以「會前會」指稱。又Telegram群組「團結必勝」對話截圖內容確有人提及「2/00 0000-0000董事會會前會@國票1703，請問各位大大是否OK？」「ERIK（即楊承羲）：我不在台灣，可視訊參加」「施正峰董事：我OK！」「陳淑娟獨董：OKAY！」之詞(本院卷一第273、279頁)， 亦與112年2月14日1703會議室有預約會議並註記用途為「董事長會議，9位」有所關連(本院卷一第277頁)，堪認被告疑有其不知之董事間聚會，尚非子虛，不能遽認無釐清之必要。雖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董事會討論已獲釐清等語(本院卷第139頁)，但原告所陳之有關參與人員姓名（詳本院卷二第139頁）並無上揭施正峰、陳淑娟，且查原告董事長魏啟林在系爭會議陳述「（被告：為什麼由副董事長去徵詢）總經理跟企劃處評估了之後，由我、副董事長跟總經理做出了結論，委請副董事長徵楊董事的意願」，亦無提及有施正峰、陳淑娟，堪認被告經系爭董事會後，仍有無法勾稽之疑點，難認無調查之必要。
 (2)次查，被告固稱其行使職權而有必要請原告負擔專家費用，得依證交法規定向原告請款，但依上揭說明可知，非一有調查事由，即可任意作不必要之調查，有關費用之負擔，亦以必要職務所生者為限。審諸被告112年6月9日請款函所提「工作時數表」內容（本院卷一第186頁），112年3月27日第一項記有2.5小時、「3人」、收費時數7.5小時，工作為被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討論行使監察權之事」，律師姓名僅記2人，收費數據卻以3人計算作7.5小時，有顯然誤寫誤算之問題，超逾5小時部分並無必要，被告自應注意剔除，不能請款，以免造成公司損害。又同日第二、三項另記有被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撰擬獨立董事要求行使監察權函文」、被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陳德弘律師、李雅臻律師討論規劃查核流程、情境模擬及突發狀況」之工作時數，核其內容與被告所疑系爭董事會「會前會」問題之研議尚屬有關，此部分累計工作共20小時，本院參酌證交法第14條之2立法理由「獨立董事若要善盡公司治理之責，對公司事務做出獨立、客觀之判斷，宜另有其他專業評估意見供其審酌，俾厚實其見解，有效監督公司的運作和保護股東權益」許可獨立董事取得專業評估意見供其審酌、厚實見解以行使職權之旨，衡酌全卷被告當時面臨之法律問題與事實之複雜程度為中等，再參酌原告亦有委請律師進行對應作業之同等待遇，認此部分以20小時為必要，俾供被告釐清手上證據與系爭董事會有關人員陳詞之事實問題，及如何行使職權之法律問題。就該20小時費用之請款，原告主張涉及故意過失、逾權、無必要事務、無法律原因而為給付、違反忠實義務、不法侵害財產權云云，均不可取，其依上揭民法第544條、民法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第179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或賠償，為無理由。
 (3)次查，被告自認迄未將調查結果提出報告，亦未提交所獲資料，更稱訪談內容不應該交給公司、拒絕把錄音交給公司等語明確，有被告113年9月25日答辯狀(本院卷一第271頁)、本院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6頁)，可見上揭工作時數表自112年3月28日記有共16小時之4名律師設計受詢問人問題清單項目開始後，被告迄未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向公司報告，未將取得之訪談資料併其他持有之調查資料交付於公司，則原告無從得知112年3月28日以後有何工作目標及成果、有何證據資料及評價、有何調查結論等事，暨各項調查作業之整體意義、關連性、必要性及價值，均屬不明，其主張被告所為非執行必要業務，洵屬有據，不能推認被告自112年3月28日起所生費用為執行業務之必要費用。從而，原告清償30萬元後，主張有費用為不必要，請求被告繳還之，依上揭民法第179條本文規定及說明，核屬給付目的不達之不當得利類型，應認有理。
 (4)關於被告應返還之金額，查被告請款之律師工作時數數據共計109.8小時，經剔除溢報2.5小時後，採認其中20小時費用，而其他部分工作成果或資料因被告均未報告或提交，難認所為有必要及費用有必要，已如上述，再審酌原告於被告執行系爭事務期間，同時委請另家律師事務所費用之同一標準（工作時數116.1小時，收費758,115元，本院卷一第508頁），以平均每小時收費6,530元計算（元以下四捨五入），本院認被告得請款金額為130,600元（計算式：6530元*20小時=130,600元）。是原告給付超逾169,400元（計算式：已付300,000-應付130,600=169,400）部分，為不必要，並致被告受有無庸付費之利益，原告受有損害，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被告返還之。
　2.依上，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69,400元，為有理由，應予許可。許可部分，原告主張選擇合併之其餘請求權，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附予說明。因130,600元屬必要費用，原告逾169,400元範圍請求被告返還或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有關商譽受損170萬元：　
　　原告主張被告執行系爭事務及施以強硬行為後，共有如原證21至25、原證40之媒體報導（報導日期介於112年4月7日、8日、11日、112年7月12日間)，致原告交易相對人、投資大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致原告商譽受損等語，固提出原證21至25、原證40等6件媒體資料為佐(本院卷一第496、497、195至207、523頁)，但被告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查原告113年5月31日11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第三案記載案由為「請依法對陳惟龍獨立董事提起訴訟事」，其說明二內容中，查無該提案股東就被告所為系爭事務涉及損害原告名譽商譽之事實進行具體指陳(本院卷一第59頁)，無從憑認當時有何商譽受損之事實。次查，原告固提出媒體報導6件，主張報導內容負面，損害原告商譽等語，但原告就其有何交易相對人、投資大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之具體個案事實，並無舉證以其說，加以原告自認原證22、24有關「把工讀生問到哭或發抖」內容係誤植，與被告調查行為無關(本院卷第497、498頁)，可見此二報導內容有不盡確實之問題，自難排除原告商譽受原證22、24特定不實內容影響之因果關係中斷問題，更難認有何損害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況參酌原證21至25全文，不同記者文脈鋪陳近似，原證21至25時間密接，且此等報導之記者均可以但均未曾向關鍵當事人即被告採訪意見再將之補記至報導中，堪認各件報導內容尚未完備，縱認原告商譽有如其主張之損害，係各不完備報導所引起，仍不能認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商譽（法人名譽及信用，本院卷一第47、48、313頁），難認有據，其依上揭法條請求被告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聲請以鑑定方式調查受損金額部分，本院既認無受損之具體事實或無相當因果關係，該金額即無調查之必要，併予說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69,400元，為有理由；其就該非定期給付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屬有理，均應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為假執行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裁判。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去依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修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宇美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25號

原      告  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饒世湛  

訴訟代理人  楊上德律師

被      告  陳惟龍  

訴訟代理人  李臻雅律師

            鄭皓軒律師

            陳怡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9,4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9,40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

    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對監察人提

    起訴訟者，股東會得於董事外另行選任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

    ；股東會決議對於董事、監察人提起訴訟時，公司應自決議

    之日起30日內提起之，公司法第212條、第213條、第225條

    第1項定有明文。而「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訴訟，不論公

    司為原告或被告，除法律別有規定、股東會另選代表公司為

    訴訟之人，或少數股東依同法第214條第2項規定為公司提起

    訴訟外，即應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起訴或應訴。」有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196號裁定意旨可供參酌。次按已依證

    券交易法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

    人。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

    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公司法第213條規定，

    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證券交易法（下稱證

    交法）第14條之4第1至4項亦有規定。查被告為原告之獨立

    董事，原告民國113年5月31日113年度股東常會第三案決議

    照案通過「(前略）請公司依法對陳獨董（即被告）提起訴

    訟，賠償公司損失」(本院卷一第59頁)。而原告設置審計委

    員會，獨立董事為饒世湛、被告、陳淑娟、張振芳等4人，

    經原告以113年6月18日第四屆審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議由

    獨立董事饒世湛代表公司對被告提起訴訟，有原告113年6月

    25日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上揭股東常會、審

    計委員會會議議事錄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55、57至60

    、61至64頁)。本件核屬公司法第213條所定公司與董事間訴

    訟，依前揭說明，本件於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30日內之113

    年6月28日(本院卷一第11頁)，由獨立董事饒世湛代表原告

    對被告為訴訟行為，應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為原告公司之獨立董事，與原告間有委任關係。被告在

    原告112年2月23日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下稱系爭董

    事會），提出原告有於112年2月14日有召開董事會「會前會

    」之問題，經原告董事長魏啟林及其他公司人員一再澄清並

    無召集、通知或主持「會前會」，竟於會後自112年3月28日

    起，以獨立董事身分對原告進行調查(下稱系爭事務)，並自

    行聘請禾和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協助辦理系爭事務。嗣被告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規定，以112

    年6月9日函檢附該事務所請款單暨律師工作時數表，通知原

    告負擔法律服務費用新臺幣（下同）55萬元，經原告議價為

    30萬元而清償之。

(二)惟原告未於系爭董事會前召開「會前會」，縱有個別董事於

    系爭董事會前私下交流意見，亦非法所禁止，被告無必要進

    行調查。且被告作為獨立董事，權限如監察人，依公司法第

    218條規定，僅得「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

    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竟

    於執行系爭事務過程中，進行審問公司人員、強索公司錄影

    資料、調取會議室使用資料等作業，所為不在證交法第14條

    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18條之調查權及資訊請求權範圍，

    所生費用非屬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必要範圍。被告無正當

    理由、逾越獨立董事權限而執行系爭事務，所生上揭30萬元

    費用應由被告自行負擔，竟向原告請款，將自己應負擔費用

    轉嫁由原告負擔，使自己受有免付費用之利益，有違反公司

    負責人忠實執行業務義務，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過

    失，原告誤信為自己事務而管理，致原告財產受有損害，原

    告得擇一依民法第544條、民法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

    條第1項、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

    第179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或返還30萬元。

(三)另被告執行系爭事務所為上述三項作業，經媒體報導，使原

    告交易相對人、投資大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致原

    告商譽（法人名譽及信用）受損，且有故意過失之責，原告

    得擇一依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1項

    、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及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

    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

    70萬元。

(四)爰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一)被告有必要執行系爭事務，相關費用亦有必要。因原告公司

    於112年2月14日利用公司會議室等設備，邀請公司經理人、

    部分董事(即五位人旺法人代表：魏啟林、蔡紹中、陳正林

    、施正峯、楊承義)、部分獨立董事(即兩位人旺推薦的獨立

    董事：陳淑娟、饒世湛)與會討論，已非個別董事私下交換

    意見，而是利用公司行政資源，召集特定董事開會之程序，

    可見原告確有召開系争董事會「會前會」，而以此不透明會

    議進行協商，由蔡紹中決議撤換國票創投董事長，原告公司

    及副董事長蔡紹中恐有違反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0

    條第2項第2款、第53條及產金分離三原則。被告認為此事必

    要詳加調查，並應先由原告公司內控、總稽核負責調查之，

    以符分工，但被告多次在董事會開會期間要求原告公司內控

    、總稽核進行調查未果，於此情形下，被告作為原告公司之

    獨立董事，有行使獨立董事監督權責之必要。被告為釐清爭

    議事實，確保原告公司符合法治，並善盡獨立董事之義務，

    維護股東之利益，始調查原告公司及特定董事有無這背法令

    情事。被告為確保法律專業知識之正確性，依證交法第14條

    之2第3項委任律師協助辦理，所生費用屬證交法第14條之2

    第3項、第14條之4第4項、公司法第218條所定行使獨立董事

    調查權之必要費用，自應由公司負擔。

(二)否認有侵害商譽行為、否認原告受有商譽損害。本件被告依

    法行使獨立董事調查權，維護公司治理合法性，從未對外發

    表任何言論，媒體報導是否對原告公司造成名譽權損害，與

    被告無關。況媒體不實報導涉渲染、誇大其辭，應由該媒體

    或其消息來源負責，不能將損害歸責於被告。

(三)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原告主張被告為其獨立董事，曾在系爭董事會

    質疑「會前會」問題後，以獨立董事身分進行調查，執行系

    爭事務期間要求原告提供監視器及會議室資料、訪談公司人

    員，嗣持禾和國際法律事務所之律師工作時數、帳單資料向

    原告請款，經原告議價而清償30萬元等語，被告並無爭執，

    且有原告公司登記資料、113年5月31日113年度股東常會議

    事錄、被告112年6月9日請款函及律師事務所請款單暨律師

    工作時數表(本院卷第186、187頁)、原告112年8月29日採購

    比價議價紀錄單等件在卷可佐，堪予採認。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有關舉證責任：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而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

    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於

    受利益人因他人給付而得利之情形，係指給付目的之欠缺，

    自始無給付目的、給付目的不達，均屬之。」有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3158號判決意旨可參。另民法第540條規定：

    「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

    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第541條第1項規定：「受任

    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

    委任人。」第546條第2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負

    擔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得

    請求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第544條規定：「受任人因處

    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

    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而「公司法第8條第1項及第23條第

    1項規定，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18條之1規定，董事發現公司有

    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向監察人報告。且董事為董事會

    成員，公司法第202條復明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

    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若董事缺乏應有資訊，將無法及時促使監察人行使權利，

    亦無法於董事會作成適當之判斷及決策。是董事為善盡上開

    義務，自應賦予其對公司有資訊請求權，此乃董事執行職務

    所附隨之監督權能，而屬當然之法理。又董事之資訊請求權

    既係附隨於受託義務所生，而與股東權行使無涉，其所得請

    求查閱、抄錄之資訊範圍，當非以公司法第210條規定者為

    限，惟仍應與其履行執行職務相關，本於正當、合理之目的

    所必要者，且應就取得之公司資訊本於忠實及注意義務為合

    理使用，並盡相關保密義務，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而

    公司除能舉證證明該資訊與董事之執行業務無涉或已無必要

    ，或董事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的者外，不

    得拒絕提供。」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民事判

    決意旨可參。準此，獨立董事於執行職務之資訊請求權暨係

    附隨於受託義務所生，應與履行執行職務相關，本於正當、

    合理之目的所必要者，並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向公司報

    告，將收取之資料交付於公司，其處理委任事務始符民法第

    540條、第541條第1項之旨。先予說明。

　2.查原告主張被告請款之律師費用非屬必要費用，被告執行系

    爭事務並致原告商譽受損等語(本院卷一第308至313頁)，被

    告均否認之。依上揭舉證責任規定，應由被告就其執行職務

    合於委任本旨及費用必要性等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由原告

    就其商譽受損害、損害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有利

    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有關律師酬金30萬元：

　1.原告主張被告所為逾權且非必要，無由請款等語，被告否認

    之，辯稱因疑有人召開系争董事會「會前會」不法干涉公司

    治理情事，始為必要調查，以維公司治理正常運作等語，並

    提出陳冠舟112年2月14日電子郵件、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112年2月14日會議室預約紀錄、Telegram群組「團結必

    勝」對話截圖、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陳惟龍

    112年2月24日檢舉函及其附件、112年3月1日補充檢舉理由

    函及其附件為證。經查，

 (1)上揭陳冠舟112年2月14日電子郵件提及「楊董事來電告知早

    上有開了一個董事會前會」(本院卷一第273頁)，核與訴外

    人楊承羲即上文「楊董事」在系爭董事會自陳「（前略）所

    以我打給陳冠舟董事請他（按訴外人陳冠如）RESIGN，這樣

    就可以不需要在重訊揭露太多事情。（…被告：所以陳冠舟

    董事MEMO的摘要內容都是真的吧？）是。」(本院卷一第99

    頁下段)等語大致相符，且為兩造所未爭執者，可見楊承羲

    肯認有此董事間聚會，且以「會前會」指稱。又Telegram群

    組「團結必勝」對話截圖內容確有人提及「2/00 0000-0000

    董事會會前會@國票1703，請問各位大大是否OK？」「ERIK

    （即楊承羲）：我不在台灣，可視訊參加」「施正峰董事：

    我OK！」「陳淑娟獨董：OKAY！」之詞(本院卷一第273、27

    9頁)， 亦與112年2月14日1703會議室有預約會議並註記用

    途為「董事長會議，9位」有所關連(本院卷一第277頁)，堪

    認被告疑有其不知之董事間聚會，尚非子虛，不能遽認無釐

    清之必要。雖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董事會討論已獲釐清等語

    (本院卷第139頁)，但原告所陳之有關參與人員姓名（詳本

    院卷二第139頁）並無上揭施正峰、陳淑娟，且查原告董事

    長魏啟林在系爭會議陳述「（被告：為什麼由副董事長去徵

    詢）總經理跟企劃處評估了之後，由我、副董事長跟總經理

    做出了結論，委請副董事長徵楊董事的意願」，亦無提及有

    施正峰、陳淑娟，堪認被告經系爭董事會後，仍有無法勾稽

    之疑點，難認無調查之必要。

 (2)次查，被告固稱其行使職權而有必要請原告負擔專家費用，

    得依證交法規定向原告請款，但依上揭說明可知，非一有調

    查事由，即可任意作不必要之調查，有關費用之負擔，亦以

    必要職務所生者為限。審諸被告112年6月9日請款函所提「

    工作時數表」內容（本院卷一第186頁），112年3月27日第

    一項記有2.5小時、「3人」、收費時數7.5小時，工作為被

    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討論行使監察權之事」，律

    師姓名僅記2人，收費數據卻以3人計算作7.5小時，有顯然

    誤寫誤算之問題，超逾5小時部分並無必要，被告自應注意

    剔除，不能請款，以免造成公司損害。又同日第二、三項另

    記有被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撰擬獨立董事要求行

    使監察權函文」、被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陳德

    弘律師、李雅臻律師討論規劃查核流程、情境模擬及突發狀

    況」之工作時數，核其內容與被告所疑系爭董事會「會前會

    」問題之研議尚屬有關，此部分累計工作共20小時，本院參

    酌證交法第14條之2立法理由「獨立董事若要善盡公司治理

    之責，對公司事務做出獨立、客觀之判斷，宜另有其他專業

    評估意見供其審酌，俾厚實其見解，有效監督公司的運作和

    保護股東權益」許可獨立董事取得專業評估意見供其審酌、

    厚實見解以行使職權之旨，衡酌全卷被告當時面臨之法律問

    題與事實之複雜程度為中等，再參酌原告亦有委請律師進行

    對應作業之同等待遇，認此部分以20小時為必要，俾供被告

    釐清手上證據與系爭董事會有關人員陳詞之事實問題，及如

    何行使職權之法律問題。就該20小時費用之請款，原告主張

    涉及故意過失、逾權、無必要事務、無法律原因而為給付、

    違反忠實義務、不法侵害財產權云云，均不可取，其依上揭

    民法第544條、民法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證

    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第179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或

    賠償，為無理由。

 (3)次查，被告自認迄未將調查結果提出報告，亦未提交所獲資

    料，更稱訪談內容不應該交給公司、拒絕把錄音交給公司等

    語明確，有被告113年9月25日答辯狀(本院卷一第271頁)、

    本院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6頁)

    ，可見上揭工作時數表自112年3月28日記有共16小時之4名

    律師設計受詢問人問題清單項目開始後，被告迄未將委任事

    務進行之狀況向公司報告，未將取得之訪談資料併其他持有

    之調查資料交付於公司，則原告無從得知112年3月28日以後

    有何工作目標及成果、有何證據資料及評價、有何調查結論

    等事，暨各項調查作業之整體意義、關連性、必要性及價值

    ，均屬不明，其主張被告所為非執行必要業務，洵屬有據，

    不能推認被告自112年3月28日起所生費用為執行業務之必要

    費用。從而，原告清償30萬元後，主張有費用為不必要，請

    求被告繳還之，依上揭民法第179條本文規定及說明，核屬

    給付目的不達之不當得利類型，應認有理。

 (4)關於被告應返還之金額，查被告請款之律師工作時數數據共

    計109.8小時，經剔除溢報2.5小時後，採認其中20小時費用

    ，而其他部分工作成果或資料因被告均未報告或提交，難認

    所為有必要及費用有必要，已如上述，再審酌原告於被告執

    行系爭事務期間，同時委請另家律師事務所費用之同一標準

    （工作時數116.1小時，收費758,115元，本院卷一第508頁

    ），以平均每小時收費6,530元計算（元以下四捨五入），

    本院認被告得請款金額為130,600元（計算式：6530元*20小

    時=130,600元）。是原告給付超逾169,400元（計算式：已

    付300,000-應付130,600=169,400）部分，為不必要，並致

    被告受有無庸付費之利益，原告受有損害，其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得請求被告返還之。

　2.依上，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69,400元，為有理由，應予許可

    。許可部分，原告主張選擇合併之其餘請求權，即無再予論

    述之必要，附予說明。因130,600元屬必要費用，原告逾169

    ,400元範圍請求被告返還或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有關商譽受損170萬元：　

　　原告主張被告執行系爭事務及施以強硬行為後，共有如原證

    21至25、原證40之媒體報導（報導日期介於112年4月7日、8

    日、11日、112年7月12日間)，致原告交易相對人、投資大

    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致原告商譽受損等語，固提

    出原證21至25、原證40等6件媒體資料為佐(本院卷一第496

    、497、195至207、523頁)，但被告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

    。查原告113年5月31日11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第三案記載案

    由為「請依法對陳惟龍獨立董事提起訴訟事」，其說明二內

    容中，查無該提案股東就被告所為系爭事務涉及損害原告名

    譽商譽之事實進行具體指陳(本院卷一第59頁)，無從憑認當

    時有何商譽受損之事實。次查，原告固提出媒體報導6件，

    主張報導內容負面，損害原告商譽等語，但原告就其有何交

    易相對人、投資大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之具體個案

    事實，並無舉證以其說，加以原告自認原證22、24有關「把

    工讀生問到哭或發抖」內容係誤植，與被告調查行為無關(

    本院卷第497、498頁)，可見此二報導內容有不盡確實之問

    題，自難排除原告商譽受原證22、24特定不實內容影響之因

    果關係中斷問題，更難認有何損害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

    關係。況參酌原證21至25全文，不同記者文脈鋪陳近似，原

    證21至25時間密接，且此等報導之記者均可以但均未曾向關

    鍵當事人即被告採訪意見再將之補記至報導中，堪認各件報

    導內容尚未完備，縱認原告商譽有如其主張之損害，係各不

    完備報導所引起，仍不能認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是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商譽（法人名譽及信用，本院卷一第

    47、48、313頁），難認有據，其依上揭法條請求被告賠償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聲請以鑑定方式調查受損金

    額部分，本院既認無受損之具體事實或無相當因果關係，該

    金額即無調查之必要，併予說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69,400

    元，為有理由；其就該非定期給付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

    3條規定，亦屬有理，均應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

    為假執行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裁判。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去依據，併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修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宇美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25號

原      告  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饒世湛  

訴訟代理人  楊上德律師

被      告  陳惟龍  

訴訟代理人  李臻雅律師

            鄭皓軒律師

            陳怡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9,4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9,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者，股東會得於董事外另行選任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股東會決議對於董事、監察人提起訴訟時，公司應自決議之日起30日內提起之，公司法第212條、第213條、第22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訴訟，不論公司為原告或被告，除法律別有規定、股東會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或少數股東依同法第214條第2項規定為公司提起訴訟外，即應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起訴或應訴。」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196號裁定意旨可供參酌。次按已依證券交易法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4條之4第1至4項亦有規定。查被告為原告之獨立董事，原告民國113年5月31日113年度股東常會第三案決議照案通過「(前略）請公司依法對陳獨董（即被告）提起訴訟，賠償公司損失」(本院卷一第59頁)。而原告設置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為饒世湛、被告、陳淑娟、張振芳等4人，經原告以113年6月18日第四屆審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議由獨立董事饒世湛代表公司對被告提起訴訟，有原告113年6月25日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上揭股東常會、審計委員會會議議事錄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55、57至60、61至64頁)。本件核屬公司法第213條所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依前揭說明，本件於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30日內之113年6月28日(本院卷一第11頁)，由獨立董事饒世湛代表原告對被告為訴訟行為，應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為原告公司之獨立董事，與原告間有委任關係。被告在原告112年2月23日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下稱系爭董事會），提出原告有於112年2月14日有召開董事會「會前會」之問題，經原告董事長魏啟林及其他公司人員一再澄清並無召集、通知或主持「會前會」，竟於會後自112年3月28日起，以獨立董事身分對原告進行調查(下稱系爭事務)，並自行聘請禾和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協助辦理系爭事務。嗣被告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規定，以112年6月9日函檢附該事務所請款單暨律師工作時數表，通知原告負擔法律服務費用新臺幣（下同）55萬元，經原告議價為30萬元而清償之。

(二)惟原告未於系爭董事會前召開「會前會」，縱有個別董事於系爭董事會前私下交流意見，亦非法所禁止，被告無必要進行調查。且被告作為獨立董事，權限如監察人，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僅得「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竟於執行系爭事務過程中，進行審問公司人員、強索公司錄影資料、調取會議室使用資料等作業，所為不在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18條之調查權及資訊請求權範圍，所生費用非屬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必要範圍。被告無正當理由、逾越獨立董事權限而執行系爭事務，所生上揭30萬元費用應由被告自行負擔，竟向原告請款，將自己應負擔費用轉嫁由原告負擔，使自己受有免付費用之利益，有違反公司負責人忠實執行業務義務，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過失，原告誤信為自己事務而管理，致原告財產受有損害，原告得擇一依民法第544條、民法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第179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或返還30萬元。

(三)另被告執行系爭事務所為上述三項作業，經媒體報導，使原告交易相對人、投資大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致原告商譽（法人名譽及信用）受損，且有故意過失之責，原告得擇一依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2項、第227條之1準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70萬元。

(四)爰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一)被告有必要執行系爭事務，相關費用亦有必要。因原告公司於112年2月14日利用公司會議室等設備，邀請公司經理人、部分董事(即五位人旺法人代表：魏啟林、蔡紹中、陳正林、施正峯、楊承義)、部分獨立董事(即兩位人旺推薦的獨立董事：陳淑娟、饒世湛)與會討論，已非個別董事私下交換意見，而是利用公司行政資源，召集特定董事開會之程序，可見原告確有召開系争董事會「會前會」，而以此不透明會議進行協商，由蔡紹中決議撤換國票創投董事長，原告公司及副董事長蔡紹中恐有違反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0條第2項第2款、第53條及產金分離三原則。被告認為此事必要詳加調查，並應先由原告公司內控、總稽核負責調查之，以符分工，但被告多次在董事會開會期間要求原告公司內控、總稽核進行調查未果，於此情形下，被告作為原告公司之獨立董事，有行使獨立董事監督權責之必要。被告為釐清爭議事實，確保原告公司符合法治，並善盡獨立董事之義務，維護股東之利益，始調查原告公司及特定董事有無這背法令情事。被告為確保法律專業知識之正確性，依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委任律師協助辦理，所生費用屬證交法第14條之2第3項、第14條之4第4項、公司法第218條所定行使獨立董事調查權之必要費用，自應由公司負擔。

(二)否認有侵害商譽行為、否認原告受有商譽損害。本件被告依法行使獨立董事調查權，維護公司治理合法性，從未對外發表任何言論，媒體報導是否對原告公司造成名譽權損害，與被告無關。況媒體不實報導涉渲染、誇大其辭，應由該媒體或其消息來源負責，不能將損害歸責於被告。

(三)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原告主張被告為其獨立董事，曾在系爭董事會質疑「會前會」問題後，以獨立董事身分進行調查，執行系爭事務期間要求原告提供監視器及會議室資料、訪談公司人員，嗣持禾和國際法律事務所之律師工作時數、帳單資料向原告請款，經原告議價而清償30萬元等語，被告並無爭執，且有原告公司登記資料、113年5月31日113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被告112年6月9日請款函及律師事務所請款單暨律師工作時數表(本院卷第186、187頁)、原告112年8月29日採購比價議價紀錄單等件在卷可佐，堪予採認。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有關舉證責任：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而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於受利益人因他人給付而得利之情形，係指給付目的之欠缺，自始無給付目的、給付目的不達，均屬之。」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58號判決意旨可參。另民法第540條規定：「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第541條第1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第546條第2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負擔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得請求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第544條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而「公司法第8條第1項及第23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18條之1規定，董事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向監察人報告。且董事為董事會成員，公司法第202條復明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若董事缺乏應有資訊，將無法及時促使監察人行使權利，亦無法於董事會作成適當之判斷及決策。是董事為善盡上開義務，自應賦予其對公司有資訊請求權，此乃董事執行職務所附隨之監督權能，而屬當然之法理。又董事之資訊請求權既係附隨於受託義務所生，而與股東權行使無涉，其所得請求查閱、抄錄之資訊範圍，當非以公司法第210條規定者為限，惟仍應與其履行執行職務相關，本於正當、合理之目的所必要者，且應就取得之公司資訊本於忠實及注意義務為合理使用，並盡相關保密義務，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而公司除能舉證證明該資訊與董事之執行業務無涉或已無必要，或董事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的者外，不得拒絕提供。」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準此，獨立董事於執行職務之資訊請求權暨係附隨於受託義務所生，應與履行執行職務相關，本於正當、合理之目的所必要者，並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向公司報告，將收取之資料交付於公司，其處理委任事務始符民法第540條、第541條第1項之旨。先予說明。

　2.查原告主張被告請款之律師費用非屬必要費用，被告執行系爭事務並致原告商譽受損等語(本院卷一第308至313頁)，被告均否認之。依上揭舉證責任規定，應由被告就其執行職務合於委任本旨及費用必要性等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由原告就其商譽受損害、損害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有關律師酬金30萬元：

　1.原告主張被告所為逾權且非必要，無由請款等語，被告否認之，辯稱因疑有人召開系争董事會「會前會」不法干涉公司治理情事，始為必要調查，以維公司治理正常運作等語，並提出陳冠舟112年2月14日電子郵件、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14日會議室預約紀錄、Telegram群組「團結必勝」對話截圖、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陳惟龍112年2月24日檢舉函及其附件、112年3月1日補充檢舉理由函及其附件為證。經查，

 (1)上揭陳冠舟112年2月14日電子郵件提及「楊董事來電告知早上有開了一個董事會前會」(本院卷一第273頁)，核與訴外人楊承羲即上文「楊董事」在系爭董事會自陳「（前略）所以我打給陳冠舟董事請他（按訴外人陳冠如）RESIGN，這樣就可以不需要在重訊揭露太多事情。（…被告：所以陳冠舟董事MEMO的摘要內容都是真的吧？）是。」(本院卷一第99頁下段)等語大致相符，且為兩造所未爭執者，可見楊承羲肯認有此董事間聚會，且以「會前會」指稱。又Telegram群組「團結必勝」對話截圖內容確有人提及「2/00 0000-0000董事會會前會@國票1703，請問各位大大是否OK？」「ERIK（即楊承羲）：我不在台灣，可視訊參加」「施正峰董事：我OK！」「陳淑娟獨董：OKAY！」之詞(本院卷一第273、279頁)， 亦與112年2月14日1703會議室有預約會議並註記用途為「董事長會議，9位」有所關連(本院卷一第277頁)，堪認被告疑有其不知之董事間聚會，尚非子虛，不能遽認無釐清之必要。雖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董事會討論已獲釐清等語(本院卷第139頁)，但原告所陳之有關參與人員姓名（詳本院卷二第139頁）並無上揭施正峰、陳淑娟，且查原告董事長魏啟林在系爭會議陳述「（被告：為什麼由副董事長去徵詢）總經理跟企劃處評估了之後，由我、副董事長跟總經理做出了結論，委請副董事長徵楊董事的意願」，亦無提及有施正峰、陳淑娟，堪認被告經系爭董事會後，仍有無法勾稽之疑點，難認無調查之必要。

 (2)次查，被告固稱其行使職權而有必要請原告負擔專家費用，得依證交法規定向原告請款，但依上揭說明可知，非一有調查事由，即可任意作不必要之調查，有關費用之負擔，亦以必要職務所生者為限。審諸被告112年6月9日請款函所提「工作時數表」內容（本院卷一第186頁），112年3月27日第一項記有2.5小時、「3人」、收費時數7.5小時，工作為被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討論行使監察權之事」，律師姓名僅記2人，收費數據卻以3人計算作7.5小時，有顯然誤寫誤算之問題，超逾5小時部分並無必要，被告自應注意剔除，不能請款，以免造成公司損害。又同日第二、三項另記有被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撰擬獨立董事要求行使監察權函文」、被告「與陳士綱律師、鄭皓軒律師、陳德弘律師、李雅臻律師討論規劃查核流程、情境模擬及突發狀況」之工作時數，核其內容與被告所疑系爭董事會「會前會」問題之研議尚屬有關，此部分累計工作共20小時，本院參酌證交法第14條之2立法理由「獨立董事若要善盡公司治理之責，對公司事務做出獨立、客觀之判斷，宜另有其他專業評估意見供其審酌，俾厚實其見解，有效監督公司的運作和保護股東權益」許可獨立董事取得專業評估意見供其審酌、厚實見解以行使職權之旨，衡酌全卷被告當時面臨之法律問題與事實之複雜程度為中等，再參酌原告亦有委請律師進行對應作業之同等待遇，認此部分以20小時為必要，俾供被告釐清手上證據與系爭董事會有關人員陳詞之事實問題，及如何行使職權之法律問題。就該20小時費用之請款，原告主張涉及故意過失、逾權、無必要事務、無法律原因而為給付、違反忠實義務、不法侵害財產權云云，均不可取，其依上揭民法第544條、民法第227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公司法第224條、民法第179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或賠償，為無理由。

 (3)次查，被告自認迄未將調查結果提出報告，亦未提交所獲資料，更稱訪談內容不應該交給公司、拒絕把錄音交給公司等語明確，有被告113年9月25日答辯狀(本院卷一第271頁)、本院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6頁)，可見上揭工作時數表自112年3月28日記有共16小時之4名律師設計受詢問人問題清單項目開始後，被告迄未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向公司報告，未將取得之訪談資料併其他持有之調查資料交付於公司，則原告無從得知112年3月28日以後有何工作目標及成果、有何證據資料及評價、有何調查結論等事，暨各項調查作業之整體意義、關連性、必要性及價值，均屬不明，其主張被告所為非執行必要業務，洵屬有據，不能推認被告自112年3月28日起所生費用為執行業務之必要費用。從而，原告清償30萬元後，主張有費用為不必要，請求被告繳還之，依上揭民法第179條本文規定及說明，核屬給付目的不達之不當得利類型，應認有理。

 (4)關於被告應返還之金額，查被告請款之律師工作時數數據共計109.8小時，經剔除溢報2.5小時後，採認其中20小時費用，而其他部分工作成果或資料因被告均未報告或提交，難認所為有必要及費用有必要，已如上述，再審酌原告於被告執行系爭事務期間，同時委請另家律師事務所費用之同一標準（工作時數116.1小時，收費758,115元，本院卷一第508頁），以平均每小時收費6,530元計算（元以下四捨五入），本院認被告得請款金額為130,600元（計算式：6530元*20小時=130,600元）。是原告給付超逾169,400元（計算式：已付300,000-應付130,600=169,400）部分，為不必要，並致被告受有無庸付費之利益，原告受有損害，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被告返還之。

　2.依上，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69,400元，為有理由，應予許可。許可部分，原告主張選擇合併之其餘請求權，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附予說明。因130,600元屬必要費用，原告逾169,400元範圍請求被告返還或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有關商譽受損170萬元：　

　　原告主張被告執行系爭事務及施以強硬行為後，共有如原證21至25、原證40之媒體報導（報導日期介於112年4月7日、8日、11日、112年7月12日間)，致原告交易相對人、投資大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致原告商譽受損等語，固提出原證21至25、原證40等6件媒體資料為佐(本院卷一第496、497、195至207、523頁)，但被告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查原告113年5月31日11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第三案記載案由為「請依法對陳惟龍獨立董事提起訴訟事」，其說明二內容中，查無該提案股東就被告所為系爭事務涉及損害原告名譽商譽之事實進行具體指陳(本院卷一第59頁)，無從憑認當時有何商譽受損之事實。次查，原告固提出媒體報導6件，主張報導內容負面，損害原告商譽等語，但原告就其有何交易相對人、投資大眾、客户不信賴原告公司治理之具體個案事實，並無舉證以其說，加以原告自認原證22、24有關「把工讀生問到哭或發抖」內容係誤植，與被告調查行為無關(本院卷第497、498頁)，可見此二報導內容有不盡確實之問題，自難排除原告商譽受原證22、24特定不實內容影響之因果關係中斷問題，更難認有何損害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況參酌原證21至25全文，不同記者文脈鋪陳近似，原證21至25時間密接，且此等報導之記者均可以但均未曾向關鍵當事人即被告採訪意見再將之補記至報導中，堪認各件報導內容尚未完備，縱認原告商譽有如其主張之損害，係各不完備報導所引起，仍不能認與被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商譽（法人名譽及信用，本院卷一第47、48、313頁），難認有據，其依上揭法條請求被告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聲請以鑑定方式調查受損金額部分，本院既認無受損之具體事實或無相當因果關係，該金額即無調查之必要，併予說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69,400元，為有理由；其就該非定期給付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屬有理，均應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為假執行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裁判。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去依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修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宇美璇



